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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眉职纪[2015]14 号 

—————————————————————  ★ ——————————————————— 

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委 

关于中层及以上干部撰写 2015 年度 

《述廉报告》的通知 
 

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 

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市纪委有关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工

作要求，现将 2015 年度学院中层及以上干部撰写《述廉报告》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撰写《述廉报告》对象 

     学院院级干部、中层干部。 

     二、撰写《述廉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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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政主要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履行第一责任人的情

况。 

2、履行好“一岗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本部门（单

位、党总支）或分管部门（单位、党总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重要

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

办；及时结合实际传达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

署要求；加强对领导班子成员及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教育、监督和

管理，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督促领导班子成员、下级领导班子廉洁从政、

履行好“一岗双责”情况。 

3、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坚持党务、院务、政务公开，开展专项治理

情况（“小金库”、商业贿络、损害学院和师生合法利益等），妥善处理信

访工作等情况。 

4、落实《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等六

张清单（眉职党〔2015〕69号）确定的主体工作任务，按时、规范、完整

填报《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台账簿》情况（本项是党委班子成

员重点报告的内容）。 

（二）以维护党章权威为重点，以学习领会修订版《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精神为契机，以贯彻落实《关

于抓党建构建从严治党新常态的实施意见》（眉职党〔2015〕17 号）为关

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和财经纪律情况。 

（三）以落实市委《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建立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眉委发[2014] 16号）、《关于认真贯彻“三严三实”要

求，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实施意见》（眉委发[2014] 17号）

和学院党委、行政《落实“ 四个当天”制度实施办法》（眉职党〔2015〕

2 号）、《领导班子成员作风建设约法十则》（眉职党〔2015〕12 号）、《加

强校风建设的八条措施》（眉职党〔2015〕18 号）等为重点，带头推进校

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建立风清气正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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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情况。 

（四）以落实中纪委、监察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

建设的意见》（教监【2008】15 号）和《四川省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办法》（川委办〔2015〕42 号）为重点，

严格遵守“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

度资金使用）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 

     三、《述廉报告》报送要求 

（一）《述廉报告》标题统一格式为：《XXX 同志 2015年度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标题下面的职务全称统一格式为：XXX  XX（党

内职务名称）  XX （行政职务名称）；第三行统一格式为（2016 年 XX 月

XX 日）；第四行统一格式为“空行”；第五行统一格式为正文；正文结束后

空两行；下面一行是：报告人签字：XXX；再下一行是：分管领导审查签

字：XXX，审查日期：2016年 XX月 XX日。 

（二）中层及以上干部要认真对照述廉报告的内容要求，做好回顾总

结，实事求是地撰写《述廉报告》。《述廉报告》不得由其他人员代为撰写。

院级干部《述廉报告》控制在 3000 字左右；中层正职干部（含主持工作

的副职）《述廉报告》控制在 2000字左右；中层副职干部《述廉报告》控

制在 1500 字左右。述廉对象完成《述廉报告》后，由本人在纸质文本上

亲笔签名。中层干部要同时填写《中层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表》，由本人在表上亲笔签名。 

（三）各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分别撰写《部门（教学单位、党

总支）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报告》，送分管领导征求意

见，按照审阅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各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负责人签

字，送分管领导审阅并签字。 

（四）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述廉报告》按上级要求呈报市纪委、

市委组织部（各 1 份）；学院院级副职干部的《述廉报告》应送党委书记

审阅并签字；中层干部的《述廉报告》和《中层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表》应先送学院分管领导审阅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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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6年 1月 8日前中层及以上干部将上述材料送纪检监察室杨

滟同志（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各 1 份，电子文本发杨滟电子邮箱：

745360448@qq.com）。 

（六）对不按要求报送或《述廉报告》质量不高的，在年度各项考核

工作中扣分。同时，按上级和学院有关要求分别视情况责成重新提交或进

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 

四、述廉报告运用 

    《述廉报告》和《中层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

表》存入本人廉档案，分别供市委领导和学院领导掌握情况，同时作为干

部考核评价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特此通知。 

 

                    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表一 四川省高校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

表（2015年度） 

附表二 四川省高校校级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

测评表（2015年度） 

附表三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考核表 

附表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领导班子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附表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正职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附表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副职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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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四川省高校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2015 年度） 
 

单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 月   日 

 

   

           档次 

单位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意见和建议 

领导班子      

说明 
主要从领导班子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情况，支持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情况，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注：请在您所认定的栏内打“√”，只能打一个档次，多打无效。 

统计员：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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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四川省高校校级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2015 年度） 
 

单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 月   日 

 

             档次 

姓名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王元珑     

徐井万     

刘晓琼     

张献华     

张  望     

胡洪安     

     

说明 主要从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责任制情况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等方面进行。 

注：请在您所认定的栏内打“√”，只能打一个档次，多打无效。 

统计员：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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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表  
 

中层干部姓名（签字）：                所在部门（单位）：            填报日期：2016 年 1 月   日 
 

序 
号 

考  核  内  容 
分 
值 

评 分 标 准 
自评
得分 

考核
评分 

1 

本人主动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教风、学风和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与教育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同本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年初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年

末有总结。 

1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本部门（教

学单位、党总支）业务工作坚持“四同”，

缺 1项扣 2分。年初无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计划，年末无总结，各扣 2分。 

  

2 

本人带头并遵守《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

策实施办法》（眉职院党[2010]61 号），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三

重一大”事项申报程序，积极主动落实党委行政“四类会议”

（党委会议、党委专题会议、院长办公会议、院长专题会议）

议定事项，自觉维护集体决策的权威性。 

8 

出现未遵守规范申报程序（一事一报）或

者先办后报，或者以领导个人签批代替集

体研究，或者以请款计划代替“三重一大”

事项申报等，每项扣 2分。未落实党委行

政四类会议议定事项，每项扣 2分。 

 

 

3 

加强对本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重点岗位和重点环节的管

理和督促，对涉及干部任免考核管理、人事管理、奖助学金评

选和发放、招生及其经费管理、学籍管理、等级考试、社会实

践、技能鉴定、物资采购、合作办学、项目招标、合同洽谈、

工程建设、国有资产管理、后勤服务、财务管理、公务用车、

公务接待、学习培训、学术诚信等廉政风险点有预警和防范措

施。坚决堵塞漏洞，避免违纪违法行为发生。 

8 

对本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涉及的每

个廉政风险点都落实了具体的责任人，有

具体的防控措施，有具体的工作要求，如

无每项扣 1分。违背廉政风险点预警和防

范措施每项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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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人带头并督促管辖范围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眉山职业技术

学院廉政建设规定》（眉职院党[2010]62 号）和《个人廉政承

诺书》。 

8 违背其中一个“不准”酌情扣 2－5分。  

 

5 

按照《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

醒、早纠正”预警机制实施方案》（眉职院党[2011]70 号）的

要求，对权力运行中的问题和工作人员的苗头性问题，做到“早

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6 

对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中的苗头性问题

或轻微违纪违规行未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每次酌情扣 1－2 分。没有正确运用“三

早”机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每次酌

情扣 1－5分。 

 

 

6 

本人带头并严格遵守《 加强对中层及以上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

规定》（眉职党[2015]12号），加强对工作人员落实转变工作作

风、正风肃纪、整治庸懒散浮拖、“四个当天制度”等的监督检

查。 

6 

违背其中一个“不准”酌情扣 2－5 分。

无检查工作通报或工作记录，每项扣 1

分。 

 

 

7 

本人带头并督促工作人员参加各级各类廉政教育活动。遇有党

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按照规定时间和程序

上报。每年度向分管领导汇报本人或管辖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情况 2 次以上，并同时向纪委书记报告。每年度组织本

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

和廉政法律法规，强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要求 2 次

以上。每年度同管辖的责任对象进行廉政谈话或警示谈话 4 人

次以上。 

10 

本人每缺席 1 次（履行公假报批手续除

外）廉政警示教育扣 2分。漏报、瞒报或

不及时报告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每次扣

2分。向分管领导和纪委汇报工作缺 1次

扣 2分。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学习活动缺 1

次扣 2分；没有强调缺次扣 2分。同管辖

的责任对象进行廉政谈话或警示谈话缺

1人次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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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时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眉山职业技术学

院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

层及以上干部工作时间因公因私“离开眉山城区”报告登记表》

等，按规定要求提交《个人年度述廉报告》。 

6 

缺报或未及时填报每项次扣 1分。未按期

提交《述廉报告》每项扣 2分。填报内容

不真实每项扣 2分。 

 

 

9 

认真接待并妥善处理本部门（教学单位）的来信来访问题。对

师生反映突出的问题及时作出说明，并有效整改。切实维护师

生的合法权益，坚决纠正损害师生合法利益的问题。 

4 

未建立信访工作记录扣 1分。未及时整改

师生反映的突出问题每项扣 1分。发生损

害学生合法利益问题每项扣 1分。 

 

 

10 

及时有效完成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建设领导小组、纪委、监察室

安排布置的工作任务。积极配合和协助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

履行职责。责任对象发生违纪违规行为受到查处时，积极督促

责任对象配合组织调查和处理。责任范围内无案件发生。 

6 

未及时完成工作任务每项扣 2分。未积极

配合工作每项扣 1 分。未督促违纪违规对

象配合调查处理每项扣 2分。责任范围内

发生案件每件扣 3 分。 

 

 

11 
本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次，受责任追究  次，受诫勉谈话  

次。 
4 

受党政纪处分全扣；受责任追究 1次扣 2

分。 
 

 

12 

及时准确反映、报送本部门（教学单位、党总支）党风廉政建

设和惩防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和信息，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4 

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和宣传文章上校园网

或被各级纪检监察报刊、党报采用的全年

不少于 2篇，每少一篇扣 2分。 

  

13 
民主测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推进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情况、个人廉洁从政情况） 
20 以民主测评得分计算 

  

14 合计 100    

【注】（1）本表实行扣分制，每一项按扣分标准扣完为止。（2）中层干部进行自评要有相应的佐证材料为依据，组织进行核查时

要重点查看佐证材料。                                                    

分管领导审核签字：__________201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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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领导班子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单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 月  日 

序 

号 

         档次 

中层部门（教学单位）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1 党政办公室（机关党总支部）     

2 
纪检监察室 

（督查办、考核办、信访办、目标办） 
    

3 组织人事部     

4 宣传统战部（工会办公室）     

5 教务处（示范建设办公室）     

6 
学生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保卫部、团委） 
    

7 科技合作处     

8 财务资产处     

9 后勤服务处     

10 师范教育系及系党总支部     

11 农业技术系及系党总支部     

12 商贸旅游系及系党总支部     

13 工程技术系及系党总支部     

14 
文化艺术系及系党总支部 

（思政教学部、公共基础部） 
    

15 
中职部（眉山市技工学校） 

及中职继教部党总支部 
    

17 继教教育培训部     

说

明 

主要从中层领导班子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情况，支持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情况，中层干部廉

洁自律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注：请在您所认定的栏内打“√”，只能打一个档次，多打无效。 

统计员：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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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正职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单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 月  日 

序 

号 

         档次 

姓名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1 邓惠明     

2 唐  超     

3 谭学良     

4 罗树明     

5 黎维红     

6 卢贵礼     

7 丁  盛     

8 赵建聪     

9 彭瑞清     

10 刘  桦     

11 黄文清     

12      

13      

14      

15      

16      

说明 

（1）测评时主要从中层正职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等方面进行。（2）挂职锻炼时间超过半年

的干部由挂职单位测评。 

注：请在您所认定的栏内打“√”，只能打一个档次，多打无效。 

统计员：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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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层副职干部 

2015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民主测评表  
 

单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 月  日 

序 

号 

         档次 

姓  名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1 付进平     

2 张  彬     

3 刘  聃     

4 马  明     

5 廖明江     

6 张雪艳     

7 杨加琼     

8 杨光辉     

9 杨晓勇     

10 杜宗洪     

11 彭  艳     

12 余莲君     

13 陈菊仙     

14      

15      

说明 

    （1）测评时主要从中层副职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等方面进行。（2）挂职锻炼时间超过半年

的干部由挂职单位测评。 

注：请在您所认定的栏内打“√”，只能打一个档次，多打无效。 

统计员：                    监督员：  

 


